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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77 证券简称：奇精机械 公告编号：2026-003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否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及子公司博思韦

进行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须的，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专注核心工序，实现资源

的合理配置，减少面临的环保风险。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亦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重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年3月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博思韦精密工业（宁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思韦”）与宁波云控锐芯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为“宁

波榆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控锐芯”，）发生业务往来，2026年度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493.90万元（含税）。关联董事

汪伟东对上述议案回避了表决，此议案获出席的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并发表了如下意见：经审核，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博思韦在

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与云控锐芯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必要、合理的关联往来，

交易定价公正、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将《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博思韦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与云控锐芯发生的关联交易，符

合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交易定价公正、公允、合理，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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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博思韦与云控锐芯2026年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493.90万元（含税）。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2026年度与云控锐芯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3,493.90万元，同时累计公司过去十二个月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本议案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的议案》，预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博思韦2025年度与云控锐芯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193.90万元（含税）。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博思韦与云控锐芯实际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

易总金额为2,303.15万元（含税），未超过预计总金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

类别

交易主

体

关联

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5年预

计发生额

2025 年实

际发生额

预计发生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1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奇精机

械
云控

锐芯

电镀 2,050.00 1,389.91
主要系公司部分产品材料

更换，减少电镀工序所致

2 磷化、发黑、清洗 780.00 742.35 -

3 废水处置 33.90 33.90 -

4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博思韦
电镀 300.00 110.93 -

5 磷化、发黑、清洗 30.00 26.06 -

合计 - - - - 3,193.90 2,303.15 -

注：以上金额均为含税金额，2025年实际发生额未经审计，下同。

（三）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博思韦预计2026年度与云控锐芯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493.90万元，各项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交易

主体

关联

人
关联交易内容

本年预计

金额

2026年1-2月与

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2025 年实

际发生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奇精

机械

云控

锐芯

电镀 1,600.00 141.53 1,389.91 83.76 -

磷化、发黑、清

洗、光亮淬火、

清洗钝化

1,530.00 117.48 765.08 注 1

主要系本次预计的

光亮淬火金额为完

整年度，同时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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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增长所致

废水处置 33.90 5.65 33.90 71.47 -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博思

韦

云控

锐芯

电镀 280.00 16.67 110.93 66.31

-磷化、发黑、清

洗
50.00 3.73 26.06 100.00

合计 3,493.90 285.06 2,325.88 - -

注1：2025年度，公司与云控锐芯发生的磷化、发黑、清洗关联交易金额为742.35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为98.47%；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2025年下半年委托云控锐芯进行光亮淬火

加工，2025年度发生的光亮淬火加工关联交易金额为22.73万元，占同类业务比例为26.96%；

上述两者合计765.08万元。

注2：以上金额均为含税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波云控锐芯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宁波榆林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26610267845H

住所 浙江省宁海县长街镇工业园区

成立日期 1993 年 11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 汪永余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电镀加工；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家用电器制造；

文具制造；五金产品制造；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机电耦合系统

研发；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

销售；工业设计服务；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专业设计

服务；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

新材料技术研发；增材制造装备制造；增材制造装备销售；3D 打印服

务；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有色金属

铸造；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人工智

能硬件销售；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开发；软件销

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技术服务；智能无

人飞行器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实际控制人 汪永琪、汪兴琪、汪伟东、汪东敏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万元） 11,783.20 12,7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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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万元） 11,960.20 12,809.43

净资产（万元） -177.01 -108.01

资产负债率（%） 101.50 100.85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8,084.31 8,373.08

净利润（万元） 162.05 61.68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控锐芯为公司大股东汪永琪、汪兴琪、汪伟东、汪东敏（汪兴琪系汪永琪

兄弟，汪伟东和汪东敏系汪永琪之子，四人构成一致行动人）直接控制的企业，

汪永琪、汪兴琪为云控锐芯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

月修订)》第6.3.3条第二款规定，云控锐芯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云控锐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过往发生的交易均正

常实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电镀加工关联交易

公司及子公司博思韦分别与云控锐芯签署的《2026年度电镀加工协议》（除

总金额外，其他条款均相同）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自愿于2026年1月1日起依据自身生产需要把所需电镀的五金产品，

委托云控锐芯进行电镀，云控锐芯同意为公司电镀加工。2026年公司委托云控锐

芯进行电镀加工的总金额（含税）不超过人民币1,600.00万元。

博思韦自愿于2026年1月1日起依据自身生产需要把所需电镀的五金产品，委

托云控锐芯进行电镀，云控锐芯同意为博思韦电镀加工。2026年博思韦委托云控

锐芯进行电镀加工的总金额（含税）不超过人民币280.00万元。

此协议系双方进行委托电镀加工的基本交易协议，公司（或博思韦）委托云

控锐芯进行电镀加工的产品名称、数量、质量、交货期、交货地点及其他条款具

体在每次加工前由公司（或博思韦）书面通知云控锐芯；与本协议有冲突的，以

本协议为准。

（2）运输方式：公司（或博思韦）负责将《委托加工物资出库单》中相关

物资运输至云控锐芯的加工地点，加工完的产品由云控锐芯如期运送至公司（或

博思韦）指定的堆放地点待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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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云控锐芯按公司（或博思韦）品质要求进行电镀，保证所电镀好的成

品质量达到双方约定的标准。若因云控锐芯原因造成质量事故，云控锐芯承担该

产品的成本费及因此而产生的连带损失和责任。

（4）检验与验收

①云控锐芯加工完的产品送达公司（或博思韦）后，公司（或博思韦）对产

品数量进行验收并有权对云控锐芯加工的产品进行抽检，云控锐芯随行人员在公

司（或博思韦）《委托加工物资入库单》上的签字视为云控锐芯确认交货数量，

若抽检产品被公司（或博思韦）判定为不合格品需要退回返修的，云控锐芯必须

在 5 日内将产品运回返修，在下次发货时必须做好标记。经公司（或博思韦）再

次判定为不合格品的，云控锐芯应在公司（或博思韦）另行确定的期限内重做并

向公司（或博思韦）补交。

②若公司（或博思韦）判定云控锐芯加工产品报废的，公司（或博思韦）有

权对该批产品进行就地报废，并要求云控锐芯在公司（或博思韦）另行确定的期

限内重做并向公司（或博思韦）补交。公司（或博思韦）应自收货后及时对所电

镀产品品质进行检验，若存在品质问题应自收货后 3 日内提出书面质量异议，否

则视为电镀产品品质合格。在该期限内经检验不合格的产品公司（或博思韦）有

权送回云控锐芯处返工；公司（或博思韦）在已验收电镀成品超过壹个月后因存

放环境等各种客观或人为因素的影响提出质量问题退回云控锐芯处返工的，云控

锐芯不承担返工责任。

（5）加工费定价标准及调价：

挂镀，按镀件的电镀面积定价。镀件价格按镀件在挂镀过程中发生的各项材

料费用、水电气费用、挂具损耗、设备及厂房折旧费、人工及管理费、运输费、

税金、财务费用等作为定价基础，并根据镀件面积确定成本价后，再加上一定比

例的利润率并结合市场参考价，确定产品盐雾要求 72 小时的挂镀业务结算单价

为 0.1566 元/平方分米（含税），确定产品盐雾要求 196 小时的挂镀业务结算单

价为 0.5531 元/平方分米（含税）；

滚镀锌，按镀件的电镀重量定价。镀件价格按镀件在滚镀过程中发生的各项

材料费用、水电气费用、挂具损耗、设备及厂房折旧费、人工及管理费、运输费、

税金、财务费用等作为定价基础，并根据镀件面积确定成本价后，再加上一定比

例的利润率并结合市场参考价，确定产品滚镀锌业务结算单价为 1.2169 元/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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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

（6）加工费结算方式及期限

①按月结算，根据《委托加工物资入库单》中实收合格品数量和协议约定的

加工单价，开具增值税发票，结算相应的加工费。

②付款方式：以 6 个月承兑汇票方式进行支付。

③付款时间：到票后 2 个月（按公司（或博思韦）收到增值税发票时间次

月起两个月）。

（二）表面处理加工关联交易

公司及子公司博思韦分别与云控锐芯签署的《2026年度表面处理加工委托协

议》（除总金额及博思韦不涉及“光亮淬火、清洗钝化”条款外，其他条款均相

同）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自2026年1月1日起将自身生产所需的五金产品半成品委托云控锐

芯进行表面处理加工（磷化、发黑、清洗、光亮淬火、清洗钝化），2026年公司

委托云控锐芯进行表面处理加工的总金额（含税）不超过人民币1,530.00万元。

博思韦自2026年1月1日起将自身生产所需的五金产品半成品委托云控锐芯

进行表面处理加工（磷化、发黑、清洗），2026年博思韦委托云控锐芯进行表面

处理加工的总金额（含税）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此协议系双方进行委托表面处理加工的基本交易协议，公司（或博思韦）委

托云控锐芯进行表面处理加工的产品名称、数量、质量、交货期、交货地点及其

他条款具体在每次加工前由公司（或博思韦）书面通知云控锐芯；与本协议有冲

突的，以本协议为准。

（2）运输方式：公司（或博思韦）负责将《委托加工物资出库单》中相关

物资运输至云控锐芯的加工地点，加工完的产品由云控锐芯如期运送至公司（或

博思韦）指定的堆放地点待检。

（3）检验与验收

①云控锐芯加工完的产品送达公司（或博思韦）后，公司（或博思韦）对产

品数量进行验收并有权对云控锐芯加工的产品进行抽检，云控锐芯随行人员在公

司（或博思韦）《委托加工物资入库单》上的签字视为云控锐芯确认交货数量，

若抽检产品被公司（或博思韦）判定为不合格品需要退回返修的，云控锐芯必须

在 5 日内将产品运回返修，在下次发货时必须做好标记。经公司（或博思韦）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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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判定为不合格品的，云控锐芯应在公司（或博思韦）另行确定的期限内重做并

向公司（或博思韦）补交。

②若公司（或博思韦）判定云控锐芯加工产品报废的，公司（或博思韦）有

权对该批产品进行就地报废，并要求云控锐芯在公司（或博思韦）另行确定的期

限内重做并向公司（或博思韦）补交。公司（或博思韦）应自收货后及时对所表

面处理产品品质进行检验，若存在品质问题应自收货后 3 日内提出书面质量异议，

否则视为表面处理产品品质合格。在该期限内经检验不合格的产品公司（或博思

韦）有权送回云控锐芯处返工；公司（或博思韦）在已验收表面处理成品超过壹

个月后因存放环境等各种客观或人为因素的影响提出质量问题退回云控锐芯处

返工的，云控锐芯不承担返工责任。

（4）加工费定价标准

①清洗：清洗统一按照所清洗产品重量结算。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项材料费

用、水电气费用、工具滚筒损耗、设备及厂房折旧费、人工及管理费、运输费、

税金、财务费用等作为定价基础，再加上一定比例的利润率并结合市场参考价，

确定产品清洗业务结算单价为 0.3688 元/KG（含税）；

②发黑：发黑统一按照所发黑产品重量结算。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项材料费

用、水电气费用、工具滚筒损耗、设备及厂房折旧费、人工及管理费、运输费、

税金、财务费用等作为定价基础，再加上一定比例的利润率并结合市场参考价，

确定产品发黑业务结算单价为 0.5543 元/KG（含税）；

③实心磷化：针对的是洗涤轴、传动轴、法兰脱水轴等产品，指的是相对实

心的产品，统一按照加工产品的重量结算。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项材料费用、水

电气费用、工具滚筒损耗、设备及厂房折旧费、人工及管理费、运输费、税金、

财务费用等作为定价基础，再加上一定的比例的利润率并结合市场参考价，确定

实心磷化-普通药剂业务结算单价为 0.5032 元/KG（含税）；实心磷化-进口药剂

业务结算单价为 0.6989 元/KG（含税）；

④空心磷化：针对的是刹车盘、密封管等产品，指的是相对空心的产品，统

一按照加工产品的重量结算。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项材料费用、水电气费用、工

具滚筒损耗、设备及厂房折旧费、人工及管理费、运输费、税金、财务费用等作

为定价基础，再加上一定比例的利润率并结合市场参考价，确定空心磷化-普通

药剂业务结算单价为 1.0065 元/KG（含税）；空心磷化-进口药剂业务结算单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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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8 元/KG（含税）。

⑤光亮淬火：根据市场价格定价原则，经协商一致，按所加工的重量结算确

定，产品加工业务结算单价为 2.65 元/KG（含税）。

⑥清洗钝化：清洗钝化统一按照所清洗钝化产品表面积结算。生产过程中发

生的各项材料费用、水电气费用、工具滚筒损耗、设备及厂房折旧费、人工及管

理费、运输费、税金、财务费用等作为定价基础，再加上一定比例的利润率并结

合市场参考价，确定搅拌轴类产品清洗钝化业务结算单价为 0.40 元/平方分米

（含税）；洗涤轴类产品清洗钝化业务结算单价为 0.20 元/平方分米（含税）；安

装板（镀锌板）清洗钝化业务结算单价为 0.0484 元/平方分米（含税）；壳体（镀

锌板）清洗钝化业务结算单价为 0.0442 元/平方分米（含税）。

（5）加工费结算方式及期限

①按月结算，根据《委托加工物资入库单》中实收合格品数量和协议约定的

加工单价，开具增值税发票，结算相应的加工费。

②付款方式：以 6 个月承兑汇票方式进行支付。

③付款时间：到票后 2 个月（按公司（或博思韦）收到增值税发票时间次

月起两个月）。

（三）废水处置关联交易

公司与云控锐芯签署的《废水委托处置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1、合作方式

云控锐芯处置公司在长街厂区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废水，主要为含油废

水。

2、公司责任

（1）对于云控锐芯因废水站维修改造、清池等事项，需公司停产，公司必

须积极配合。

（2）公司如需排放大量高浓度废水时，需提前与云控锐芯沟通。

3、云控锐芯责任

（1）合同期内，云控锐芯应保证废水站出水水质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

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中规定的污染物标准，主要污染物控制指标如

下表：

项目 水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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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6-9

COD ≤500mg/L

SS ≤400mg/L

总氮 ≤70mg/L

注：如果政府部门要求执行新的排污标准或规定，按新标准或规定执行。

（2）云控锐芯在设备因故障需停止 8 小时以上的，应及时通知公司，并与

公司协商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3）云控锐芯应做好废水站危险废弃物的管理工作，确保符合相关环保法

律法规要求。

4、合同费用及结算

（1）经双方友好协商，综合考虑公司的废水处理量、处理过程中发生的人

工费、电费、自来水费、药剂费、污泥处置费以及管理费等所有费用作为定价基

础，再加上一定比例利润。确定委托处置费用的不含税价为每月 25,000 元（贰

万伍仟元整），云控锐芯开具污水处理费增值税专用发票。

（2）隔油池产生的废油、含油废物等危险废物由公司负责处理。

（3）结算方式：每月 25 日前云控锐芯提供当月污水处理发票，公司于下月

月初付款。付款方式采用银行付讫方式。

5、违约责任

（1）合同期内，云控锐芯必须保证污水处置达标排放，如发生污水排放不

达标或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等情况而被相关政府部门处罚，云控锐芯负全部责任并

承担全部整改费用及相关处罚费用。

（2）公司应按照约定的时间节点付款，如公司延期付款超过 30 天的，云控

锐芯应书面通知公司违约并要求公司改正违约行为，公司未改正的，云控锐芯有

权拒绝处理公司废水，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等事故由公司自行承担。

6、委托运营期限

本合同委托运营期限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合同期限届

满如双方同意续约的，应重新签订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电镀为公司家电零部件及博思韦电动工具零部件的部分配件生产加工的

必需工序，起到美观及防锈作用。云控锐芯电镀车间具有规模大、工艺先进、种

类齐全等优势，且与公司及博思韦的厂区相邻，综合考虑电镀质量和产量、运输



10 / 10

和管理成本、交货及时性等因素，公司及博思韦决定将大部分电镀业务由云控锐

芯提供，因此该关联交易具有现实上的必要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

2、公司及博思韦自身生产所需的五金产品半成品需经表面处理，按照现行

环保政策要求，需要投入大量环保设施才能满足监管要求，但公司及博思韦表面

处理业务仅为自身生产必备环节，不对外提供加工业务，大量环保设施投入不符

合经济性原则。而云控锐芯主营业务即为表面处理加工业务，且与公司及博思韦

厂区相邻，综合考虑表面加工处理业务的质量要求、运输和管理成本、交货及时

性、环保要求等因素，公司及博思韦决定委托云控锐芯提供表面加工处理服务。

3、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及子公司博思韦进行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须的，

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专注核心工序，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减少面临的环保风险。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亦不会影响

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重大依赖。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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